
13

第三章�共同体机构

第七条
机构
1.�共同体机构应包括：(a)�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b)�部长
理事会；(c)�泛非议会；(d)�经济和社会委员会；(e)�法院；(f)�
总秘书处；及(g)�专门技术委员会。

2.�共同体机构应履行其职责，并在本条约授予的权限范围内行事。

第八条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
组成和权力
1.�大会应为共同体的最高机构。2.�大会应负责落实共同体的目标。3.�为此，大会
应：(a)�决定共同体的总体政策和主要指导方针，并发布指令，协调和统一成员国
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政策；(b)�根据本条约采取任何行动，以
实现共同体的目标；(c)�监督共同体机构的运作及其目标落实的后续行动；(d)�制
定并通过其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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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核准秘书处的组织结构；(f)�选举秘书长及其副秘书长，并根据理事会
的建议任命财务总监、会计师和外部审计师；(g)�通过秘书处的员工规章制
度；(h)�根据理事会的建议，就区域经济共同体作出决定并发布指令，以确
保共同体目标的实现；(i)�根据理事会的建议，核准共同体的活动计划和预
算，并确定各成员国的年度会费；(j)�授权理事会根据本条约第十条作出决
定；(k)�当大会以绝对多数票确认某一成员国或共同体机构未履行其任何义
务，或行为超出其权限范围，或滥用本条约条款、大会决定或理事会条例
赋予的权力时，将任何事项提交法院；(l)�在必要时请求法院就任何法律问
题提供咨询意见；及(m)�在履行其职能时，行使本条约赋予的任何其他权
力。

4.�大会履行其职责时，应由理事会予以协助。

第九条
会议
1.�大会应每年举行一次常会。特别会议可由大会主席召集，或应一个成员国的请
求召开，但该请求须获得大会三分之二成员国的支持。2.�主席职位每年由大会在
成员国协商后选举产生的一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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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决定
1.�大会应以决定形式行事。2.�在不影响第18条第(5)款规定的情况下，决定对成员
国和共同体机构以及区域经济共同体具有约束力。3.�决定应于大会主席签署之日
起三十(30)天后自动生效，并须刊登于共同体官方期刊。4.�除非本条约另有规定，
大会决定应以共识方式通过，若无法达成共识，则以成员国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第十一条
部长理事会�组成、职能和权力
1.�理事会应为非统组织的部长理事会。2.�理事会应负责共同体的运作与发展。3.�
为此目的，理事会应：(a)�就任何旨在实现共同体目标的行动向大会提出建议；
(b)�指导共同体附属机构的活动；(c)�向大会提交关于共同体活动计划和预算以及
各成员国年度会费的提案；(d)�向大会提议任命财务总监、会计师和外部审计师；
(e)�制定并通过其议事规则；(f)�在必要时请求法院就任何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以及(g)�履行本条约赋予的所有其他职能，并行使大会授予的所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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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会议
1.�理事会每年应召开两次常会。其中一次常会应在大会常会之前举行。理事会主
席可召集特别会议，或应某一成员国请求召开特别会议，但该请求须得到理事会
三分之二成员的支持。2.�理事会主席职位应由理事会成员协商后选举产生的某一
成员国的部长担任。

第十三条
条例
1.�理事会应通过条例采取行动。2.�在不损害本条约第十八条第(5)款规定的前提下，
此类条例经大会批准后对成员国、共同体附属机构及区域经济共同体具有约束力。
虽有前述规定，根据本条约第八条第3款(j)项大会授权通过的条例应立即产生约束
力。3.�条例应于理事会主席签署之日起三十(30)日后自动生效，并公布于共同体官
方期刊。4.�除本条约另有规定外，条例应以共识方式通过，若无法达成共识，则
以成员国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第十四条
泛非议会
1.�为确保非洲人民充分参与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和一体化，应设立一个泛非议会。
2.�泛非议会的组成、职能、权力和组织应由相关议定书予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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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组成与参与

1.�委员会应作为非统组织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2.�委员会应由各成员国负责经济
发展、规划和一体化的部长组成。必要时，其他部长可予以协助。3.�区域经济共
同体的代表应参加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会议。

其参与的方式和条件应由关于共同体与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及第三国关系的议
定书规定。其他组织的代表也可受邀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委员会的审议。

第十六条
职能
委员会应履行以下职能：

(a)�根据《拉各斯行动计划》和《拉各斯最后法案》，一方面为非洲国家之
间，另一方面为非洲与国际社会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的合作制定计
划、政策和战略，并通过理事会向大会提出适当建议；(b)�协调、统一、监
督和跟进秘书处、委员会及任何其他附属机构的经济、社会、文化、科学
和技术活动；(c)�审查通过理事会提交大会的报告与建议，并确保其后续落
实；(d)�通过理事会向大会提出建议，以协调和统一各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活
动；(e)�监督国际谈判的准备工作，评估谈判结果，并通过理事会向大会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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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履行大会或理事会赋予的所有其他职能。

第十七条
会议
1.�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常会。委员会可自行或应大会或理事会要求召开特别
会议。2.�委员会常会应在大会届会前举行的理事会常会之前召开，并与该届大会
在同一地点举行。3.�委员会应制定并通过其议事规则。

第十八条
法院的组成与职能
1.�兹设立共同体法院。2.�法院应确保在本条约的解释和适用中遵守法律，并应根
据本条约对提交给它的争端作出裁决。3.�为此目的，法院应：(a)�对成员国或大会
以违反本条约规定、决定或条例为由，或以机构、当局或成员国缺乏权限或滥用
权力为由提起的诉讼作出裁决；以及(b)�应大会或理事会的要求，提供咨询意见。
4.�大会可授予法院根据本条约对第3款(a)项所述争端以外的任何争端行使管辖权的
权力。5.�法院应独立于成员国和共同体的其他机构行使其被赋予的职能。

Articl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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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裁决
法院的裁决对成员国及共同体机构具有约束力。

第20条
组织
法院的章程、成员资格、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应由大会在一份关于法院的议定书
中予以确定。

第21条
总秘书处的组成
1.�秘书处应为非统组织总秘书处。2.�秘书处由秘书长领导，并配备必要的工作人
员以确保共同体的顺利运作。

第22条
秘书长的职能
1.�秘书长应指导秘书处的活动，并担任其法定代表。
2.�秘书长应：

(a)�跟进并确保大会的决定得到执行以及理事会的规章得到适用；(b)�促进
发展计划以及共同体的项目；(c)�编制有关共同体的活动计划和预算的提案，
并在大会批准后确保其实施；(d)�向大会、理事会和委员会的所有会议提交
共同体活动报告；(e)�筹备并为大会、理事会、委员会和各委员会的会议提
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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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进行研究以实现共同体的目标，并提出可能加强共同体运作和和谐发展
的提案。

为此，秘书长可要求任何成员国向其提供一切必要信息；且
(g)�招聘共同体的工作人员，并任命所有职位，但本条约第八条第3款(f)项
所述职位除外。

第二十三条

任命
1.�秘书长及其助理应根据非统组织宪章的相关规定和大会的议事规则由大会选举
产生。2.�财务总监和会计师应由大会任命，任期四年，仅可连任一次。3.�在任命
共同体工作人员时，除需确保高度诚信和能力外，还应考虑所有成员国之间职位
的公平地域分配。

第二十四条

共同体工作人员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1.�秘书长及其助理、财务总监、会计师和共同体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仅对共同
体负责。就此而言，他们不得寻求或接受来自任何政府或共同体外部任何国家或
国际当局的指示。他们应避免任何与其作为国际官员身份不符的行为。2.�各成员
国承诺尊重秘书长、其助理、财务总监、会计师及共同体其他官员职责的国际性
质，并承诺不影响他们履行职责。3.�成员国承诺与秘书处及共同体其他机构合作，
并协助其履行本条约赋予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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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专业技术委员会
设立与组成
1.�特此设立以下委员会：

(a)�农村经济与农业事务委员会；(b)�货币与金融事务委员会；(c)�贸易、
海关与移民事务委员会；(d)�工业、科学与技术、能源、自然资源与环境委
员会；(e)�运输、通信与旅游委员会；(f)�卫生、劳动与社会事务委员会；及
(g)�教育、文化与人力资源委员会

2.�大会可在其认为适当时重组现有委员会或设立其他委员会。3.�每个委员会应由
各成员国的一名代表组成。代表可由顾问协助工作。4.�各委员会可根据需要设立
附属委员会以协助其开展工作，并应确定此类附属委员会的组成。

第二十六条

职能
各委员会应在其职权范围内：

(a)�编制共同体的项目与计划并提交委员会；(b)�确保对共同体机构所作决
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跟进与评估；(c)�确保共同体项目与计划的协调与
统一；(d)�主动或应委员会要求，向委员会提交关于本条约条款执行情况的
报告与建议；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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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履行为确保本条约条款实施而赋予的其他任何职能。

第27条
会议
1.�在遵守委员会所给予的任何指示的前提下，各委员会应视需要经常举行会议，
并应制定其议事规则，提交委员会批准。


